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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华 大 学 文 件  
 

西华行字﹝2022﹞297 号 

关于印发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 

管理细则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细则（修订）》经 2022 年 12 月

6 日校务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西华大学     

2022 年 12 月 7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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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细则（修订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保障人身和财

产安全，保护生态环境，预防安全事故，促进教学科研正常开展，

依据国家、四川省有关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的法律

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实验室包含按照我校实验室设置管理

办法确认或者审批通过的各类实验室。本办法适用于在学校范围

内从事实验室工作的单位和个人。 

第三条 校内各职能部门和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必须高度重视

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工

作方针。 

第二章  安全责任 

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工作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、责任

到人”的模式，实行学校、二级教学科研单位、实验室三级管理。

学校承担安全监管责任，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和实验室承担安全主

体责任。 

第五条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在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

导小组的领导下，代表学校牵头实施实验室技术安全的组织、协

调、监督、检查、教育和管理工作，其主要职责为： 

(一) 负责制定、完善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及时

发布或传达上级部门的有关文件和通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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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指导、督查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做好实验室安全教育

培训和安全管理工作； 

(三) 组织或参与实验室安全检查，建立实验室安全巡查制

度，指导各实验室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并督促安全隐患的整改落

实，必要时报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策； 

(四) 建立并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校级信息平台，实现实验

室安全动态信息化管理； 

(五) 建立并完善实验室安全培训考试系统，制定《西华大

学实验室安全准入管理办法》指导二级教学科研单位落实实验室

安全准入制度； 

(六) 每年组织召开实验室安全专题工作会并形成西华大学

实验室安全报告； 

(七) 负责学校危废品库房管理及危废品处置工作； 

(八) 其他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负责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管

理，单位第一负责人是实验室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本

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建立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，层层落实安

全责任，逐级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。 

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具体履行以下管理职责： 

（一）实验室安全分管领导负责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实验室

安全工作计划，制定并落实本单位的安全规章制度，认真落实安

全教育培训、安全准入、日常检查、隐患台账、隐患整改等工作； 



- 4 - 

（二）实验中心主任协助本单位实验室分管领导做好实验室

安全工作，并负责联系相关职能部门； 

（三）对其下设或管理的实验室，必须指定安全责任人，承

担该实验室的安全直接责任； 

（四）实验室应结合学科、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实验室

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，面向师生开设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，举办

专题讲座或知识、技能竞赛等活动。相关活动开展前的准备及开

展情况报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。 

第七条 各实验室负责落实本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，在安全

责任人的领导下，日常工作中履行以下管理职责： 

（一）分解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，做到责任落实到人，并督

促执行；根据实验室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实验室相关规章制度（包

括操作规程、仪器操作说明、应急预案、值班制度等），严格落

实安全准入制度并制定实施细则； 

（二）应根据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》建

立安全运行保障机制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并将应急预案上报国

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； 

（三）应在各实验室门口公示实验室安全责任人、联系方式、

报警电话、涉及危险类别等信息，在室内醒目位置悬挂实验室安

全规章制度、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

等必要信息，在可能发生人身伤害的场所或设备旁悬挂相应的危

险警示标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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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结合实验项目的安全要求，做好实验室安全设施的建

设和管理，落实危险作业和危险性物品（包括特种设备、危险化

学品、剧毒品、易制毒品、易制爆品、危险性气瓶等）的安全管

理，按照《西华大学危险物品管理办法》建立危险性物品使用管

理台账； 

（五）进入实验室的人员，应对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以及实

验室设施、设备安全负责，严格遵循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严格按

照实验操作规程或实验指导书要求开展实验，并配合各级安全责

任人和管理人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，避免安全事故发生； 

（六）严格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制度，负责本室的水、电、

气、门窗等设施的每日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报修；做好室内安全

及设备物资保管和室内一般仪器设备的日常检查维护，发现安全

隐患及时整改； 

（七）导师对本人指导的研究生、科研团队负责人对本人率

领的团队、实验指导教师对本人指导的学生、实验中心主任对本

单位实验室的职工，负有安全教育培训责任和安全责任； 

（八）实验中心主任负责对各类进入实验室人员设置相应的

级别，对于门禁卡、钥匙丢失、人员变动等情况应及时采取必要

的安全措施； 

（九）实验室内的仪器设备、材料、工具等物品应分类存放，

摆放整齐；各实验室应及时清理废旧物品，严禁堆放与实验室工

作无关的物品，保证安全通道畅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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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各实验室的建设项目验收之前应做好安全风险评估，

对所涉及到的仪器设备、实验操作等应建立健全操作规程、应急

预案等规章制度，做好安全风险防范。 

第八条 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实验室安全管理职责： 

（一）保卫处负责对实验室的消防、治安、防盗进行监督、

检查和管理；配合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对实验室的技术安全

进行指导检查、对安全隐患进行整改督查，同时负责危化品、易

制毒化学品的安全监管工作； 

（二）军民融合处负责对承担涉密项目的实验室的保密安全

管理进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； 

（三）基建处负责保证实验室房屋、水电及其他基础设施安

全完好； 

（四）实验室安全工作需要其他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和职能部

门协作的，相关单位应积极配合。 

第三章  实验室安全一般规定 

第九条 实验室是学校重要的教学科研场所，所有人员未经

实验室管理人员许可不得随意操作实验室内仪器设备。实验人员

操作时应严格按照实验操作规程进行，出现异常现象应及时妥善

处理，并根据实际情况逐级上报。实验过程中必须有人值守，离

开实验室时必须暂停或终止实验，无法暂停或终止的，应委托相

关人员值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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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严格执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。师生在学校实验室

安全培训考试系统上完成学习并考核通过后，还应根据实验室的

具体情况接受有关的安全风险、操作规程、应急处理等培训后方

可进行实验操作。 

第十一条 切实加强科研工作中的安全管理，课题负责人是

该课题第一安全责任人。对于涉及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实验，应

由课题负责人对实验的安全性及事故应对办法进行论证，经所在

学院、科技处、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保卫处批准后方可进

行。 

第十二条 实验室安全一般规定： 

（一）进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应根据该实验室特点和工作特

性规范着装、穿着实验防护服、佩戴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。进入

实验室、仓库和设备维修区域等可能造成眼部伤害的区域必须穿

着实验服，佩带防护眼镜、手套等； 

（二）实验一开始就要注意安全，实验开始前要阅读和思考

每一项实验任务； 

（三）进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应清楚实验室中所有安全器材

的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，它们应包括：安全洗浴器、洗眼器、急

救包、灭火器和灭火毯等； 

（四）实验室内不准存放私人物品，不得在实验室从事与实

验无关的活动，不准在实验室内和走廊上匆忙跑动，禁止粗暴的

恶作剧和一切戏谑行为； 

（五）禁止在实验场所吸烟、饮食，禁止品尝实验药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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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实验室应建立卫生值日制度，保持环境整洁，设备及

各类器材应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未使用的仪器设备及物资应整齐摆

放在规定位置。公共场所不堆放杂物，废弃物应立即清除，易燃

烧的包装材料应及时放置于安全处，保证出入口、走廊通畅； 

（七）各实验室应做好劳动防护工作，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

和急救用品； 

（八）进行危险性实验操作或实验准备时，必须对可能发生

的安全事故采取防范措施，做好安全防护，并安排第二名人员陪

伴，陪伴者应能清晰完整地观察操作全过程； 

（九）实验人员应注意机械设备的使用安全，安装必要的防

护装置，严格按规章操作，定期检查维护，避免卷入、夹伤、割

伤、绞伤、烫伤、砸伤和摔伤等伤害事故发生； 

（十）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时，应随用随领，不应在实

验室现场存放； 

（十一）有变压器、电感应圈的设备，应安置在不可燃的基

座上，其散热孔严禁覆盖或放置易燃物。电烙铁应放在不可燃的

支架上，其周围严禁堆放可燃物，使用后应立即切断电源； 

（十二）各种气瓶存放和使用按照《西华大学实验室气瓶安

全管理规定》执行； 

（十三）实验室安全疏散通道不应少于两个。含易燃、易爆

蒸汽和可燃气体散逸的实验室，电气设备应符合防爆要求； 

（十四）严格执行《西华大学危险物品管理办法》，未用完

的危化品必须重新入库，确保化学药品不流失到实验室以外的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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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。实验室存放的化学品，总量不应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量，并应

由专人按相关规定保管。在实验台上，不得放置与实验无关的其

它化学物品。装有生物、化学物品的容器不得随意乱丢乱放，容

器上必须贴有标明化学物品名称、性质的标签； 

（十五）腐蚀性物品应使用耐其腐蚀的容器，不得与其它易

腐蚀的物品一同存放，要经常检查其容器的密封性，并保持库房

和实验室通风良好。搬运、使用腐蚀性物品应穿戴好个人防护用

品； 

（十六）产生腐蚀性挥发气体的实验应该在通风柜中进行； 

（十七）当实验过程中发生异常，可能会发生火灾、爆炸或

人身伤害等危险事故时，所使用的设备、化学品及其实验程序等

必须经指导老师检查，确认安全和正确无误后方可进行实验； 

（十八）进行实验时，学生应严格遵照实验老师指导，认真

学习老师演示的正确操作方法。应从侧面观察试管中的物质，不

得直视试管进行观察，不得把试管开口端朝向自己或周围的同

学。嗅物质气味时，应用手在容器敞口上方轻轻扇动，仅使极少

量的气体飘进鼻腔即可，不得将鼻腔靠近容器敞口； 

（十九）不慎将化学药品溅洒到皮肤或衣物上，应立即按照

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要求处置，情况严重时,立即就医； 

（二十）发生任何实验事故，无论大小，学生都应立即报告

实验老师； 

（二十一）离开实验室前，务必关闭水、电、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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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重要节假日及特殊时间节点对实验室实行运行申

报备案制度，并将实验室值班情况报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和

保卫处备案。 

第四章  水、电、气及消防安全 

第十四条 实验室属于学校消防安全重点部位，各二级教学

科研单位须按照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和保卫处消防安

全管理规定要求，履行相应的消防安全职责，加强消防安全管理，

了解各类易燃易爆品知识及消防知识，以预防为主，杜绝火灾隐

患。 

第十五条 实验室要严格执行西华大学公有房装修改造及水

电改造相关管理办法，各类实验室的结构和设施必须符合有关规

定，实验室的新、改（扩）建必须按《西华大学实验室设置管理

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实验室应注意用电安全，禁止使用非实验用途的

电加热器具及为手机、电瓶车等充电，不得随意改造实验室电路、

私接乱拉电线、超负荷用电，电源控制箱附近不得堆放物品。 

第十七条 每次实验结束后，实验室工作人员或最后一名离

开的人员应进行安全检查，根据实际情况拉闸断电、切断气体输

入、关闭水源、关窗锁门，并在值班记录中填写实验室安全检查

情况。 

第五章  危险化学品安全及环保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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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的采购、提运、储藏、保管、使用、

处置应严格遵守国家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，具体按照《西

华大学危险物品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实验室对于环保安全应有充分认识，对废气、废

液、固废的处理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，保障师生员工的身体

健康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。新建和改扩建实验室时须考虑有害

物质、有毒气体的处理方案。 

第六章  特种设备安全 

第二十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

设备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《西华大学特种设备安

全管理办法》等办法的有关规定，严格管理和使用锅炉、起重机

械、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、场内机动车等特种设备，特种设备须

取得使用登记证并定期进行检验合格。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必须取

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并定期审验。 

第七章  仪器设备安全 

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应按《西华大学仪器设备管理

办法》进行管理，仪器设备应按技术要求合理调试和使用。严格

按有关技术资料（或使用说明书）进行维护保养，确保正常运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大型贵重仪器及特种危险设备必须有专人负

责。专管人员应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，并保持人员相对稳定，专

管人员要建立与完善仪器设备安全操作制度，并承担相应的安全

职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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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内的烘箱、冰箱、电炉仅用作教学科研，

不得挪作他用。烘箱、电炉要严格按其说明书或相关制度使用操

作，且在使用过程中使用人不得离开。非防爆电冰箱内禁止存放

易燃、易爆、低沸点、强腐蚀等化学品。所有冰箱禁止存放性质

相互抵触的化学品。 

第二十四条 烘箱、冰箱、电炉等电器设备周围不得堆放危

险化学品及易燃物，应保持通道畅通，一旦发生事故立即切断电

源，并采取相应措施，抑制事故扩散，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。 

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不得使用非实验用途的加热装置，也不

得将实验室加热装置用于取暖或其他生活需求。因实验需要必须

使用敞开式电炉的，需经院级单位安全责任人批准并到保卫处和

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。准用的各类电炉必须由专人负

责，定点使用，并妥善保管。 

第八章  生物安全 

第二十六条 生物安全主要涉及实验动物、植物，未经学校

批准，不得在校内实验室进行相关实验。相关实验应在学校批准

同意设立的且取得相关资质的生物实验室进行。 

第二十七条 使用动物的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守国家《实验动

物管理条例》《西华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》等办法的有关规定，

保障实验室防护条件，做好实验动物的饲育、检疫、防疫等工作。

废弃物（包括动物残体等）应委托专业单位处理。 

第九章  实验室搬迁、调整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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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各实验室在搬迁、调整或涉及人员离校过程中，

必须遵从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、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强

化主体责任，保证安全、文明搬迁，杜绝各类安全隐患，保持良

好的环境卫生。搬迁、调整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物品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实验室搬迁、调整过程中所涉及的废旧仪器、设备、

家具等的安全处置参照《西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

执行； 

（二）搬迁、调整过程中所涉及的钢瓶、压力容器等特种设

备，必须归属明确、责任到人； 

（三）搬迁、调整过程中所涉及的化学品，尤其是危险化学

品，除注意安全规范迁移外，不得随意丢弃、遗留。处置废弃化

学品必须严格执行《西华大学危废品处置管理办法》，严禁乱丢、

乱倒废弃化学品或遗留不管。 

第二十九条 实验室教职工因离校、转岗、退休等原因离开

实验室，必须及时做好设备及安全工作交接，做到文明离岗。 

第十章  安全事故处理与责任追究 

第三十条 若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，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

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置，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，减少损失；

发生被盗、火灾、中毒、人身重大伤害、污染、精密贵重仪器和

大型设备损坏等重大事故应保护好现场，按规定立即上报，并积

极配合调查和处理，具体参照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实

施办法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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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 检查与整改 

第三十一条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将采用定期组织全校

实验室安全普查和各类安全专项检查、实验室安全督导员随机进

行实验室安全巡查、与保卫处、科技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检查

等方式对学校所有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，保障教学科研安全有序

的进行，同时及时按上级要求完成相关安全专项检查。 

第三十二条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将建设实验室安全管

理平台，制定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巡查管理办法》，将安全检

查中发现的隐患记入安全隐患台账，并发出《整改通知书》要求

限期整改，按照“登记——通知整改——追踪整改情况——复查

——核销”的模式，严格落实隐患整改工作，实现实验室安全动

态信息化管理。 

第三十三条 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应按照《西华大学实验室

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》对其分管实验室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备

查。 

第三十四条 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应积极配合由校内外各级

部门组织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，并及时按要求提交相关报告。 

第三十五条 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应建立本单位的实验室安

全隐患台账，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进行梳理，分清责任并积极整

改，按照“登记——整改（或上报职能部门处理）——复查——

核销”的模式，切实消除安全隐患。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无法解

决的安全隐患，应及时报告相关职能部门请求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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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条 实验室对各级各类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拒

不整改（连续 3 次发出整改通知未果），或整改不到位（连续 3

次检查发现安全隐患仍然存在），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报请

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同意后，有权视具体情况查封

实验室直至撤销该实验室并收回用房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实

验室或其所在学院自行负责。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实验室，国

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有权暂停设备、用房、专项资金等条件支

持，以确保学校资产安全。 

第三十七条 对拒不配合或阻挠安全隐患整改的人员，实验

室或二级教学科研单位有权向其发出整改通知。对连续 3 次收到

整改通知仍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实验室有权对其作出禁入限

制，中止其在实验室的一切实验行为，有权请求学校实验室安全

工作领导小组按照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办法》进

行处理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。 

第十二章  安全管理考核与奖惩 

第三十八条 学校将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工作

情况纳入其实验室工作年度考核的考查范围。对发生安全事故的

单位和相关人员按照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管理办法》《西

华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办法》进行处理。 

第三十九条 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在进行职工年度工作考核

时，应考查其实验室安全工作业绩。 

第十三章  附  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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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应根据本细则及国家法律法规，

制定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管理细则并报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

处备案。 

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

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原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细则》（西华

行字〔2020〕127 号）自本办法执行之日起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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